
達威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110 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    間：110年 7月 9日上午 9時正。 

地    點：台北市內湖區行忠路 42號 5樓會議室 

出席股數：出席股數為 16,633,009股（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為 16,257,386股），佔公

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20,687,804 股之 80.40％，已逾發行股份總數二分之一以上，請

主席依法宣佈開會及致詞。 

主    席：陳董事長政隆 

出    席：董  事：陳政璉、傅亦中(以視訊參與) 

獨立董事：高冠印 

監察人：林寶村、林金塗 

列    席：會計師：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梁益彰先生(以視訊參與) 

律  師：中道法律事務所 雷宇軒先生 

記    錄：陳雪蘋 

宣布開會 主席致詞 

一、報告事項： 

(一)本公司 109年度營業報告。 

本公司 109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 

(二)本公司 109年度監察人查核報告。

1.依據公司法第 219、228條規定辦理。

2.本公司 109年度監察人查核報告書。（請參閱附件）

二、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109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敬請  承認。 

說  明： 

一、依據公司法第 20條規定辦理。 

二、本公司 109 年度財務報表，業經本公司董事會編造完竣，並經資誠聯合會計師

事務所梁益彰、陳憲正會計師出具查核報告，連同營業報告書，送請本公司監

察人查核完竣。 

三、謹檢附前述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 

四、敬請  承認。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出席股東總表決權為：16,633,009權，贊成權數超過出席股

東總表決權數二分之一以上，本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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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成權數 16,461,909權，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98.97% 

(其中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總數為：16,088,409權) 

反對權數 167,607權，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1.00% 

(其中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總數為：167,607權) 

棄權/ 

未投票權數 

3,493權，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0.03% 

(其中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總數為：1,370權) 

無效權數 0權，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0%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109年度盈虧撥補案，敬請  承認。 

說  明： 

一、依據公司法第20條及本公司「公司章程」規定辦理。 

二、本公司109年度盈虧撥補案謹說明如次： 

（一）附109年盈虧撥補表如后。

（二）本公司不分派109年度「可供分配盈餘」數。

三、敬請  承認。 

達威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109年度盈虧撥補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金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113,124,906 

加：確定福利計畫再衡量數 80,902 

加：本年度淨損 (5,793,031) 

可供分配盈餘 107,412,777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現金股利 0元) 0 

期末未分配盈餘 107,412,777 

董事長：陳政隆 經理人：陳政隆 會計主管：陳思媚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出席股東總表決權為：16,633,009權，贊成權數超過出席股

東總表決權數二分之一以上，本案照案通過。 

【接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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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成權數 16,461,909權，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98.97% 

(其中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總數為：16,088,409權) 

反對權數 167,607權，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1.00% 

(其中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總數為：167,607權) 

棄權/ 

未投票權數 

3,493權，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0.03% 

(其中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總數為：1,370權) 

無效權數 0權，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0% 

三、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提請  公決。 

說  明： 

一、依據公司法之規定辦理。 

二、本案修訂重點說明： 

(一)配合公司業務多元化發展，修改公司名稱為：新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

稱：Solomon Data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及修增營業項目。

(二)依據金管會證期局有關公司治理3.0規定，本公司自今(110)年新增審計委員

會制度並同刪時除監察人。

三、謹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份條文，如「部份條文修訂對照表」。（請參閱附

件） 

四、提請  公決。 

奉主席指示宣讀：因疫情影響之故，遵照主管機關指示，公司股東會如有修正章程以

股東會實際召開日期為準，即：此次公司章程第卅三條條文中第廿三次修正日期應改

為110年7月9日。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出席股東總表決權為：16,633,009權，贊成權數超過出席股

東總表決權數二分之一以上，本案照案通過。 

贊成權數 16,459,909權，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98.95% 

(其中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總數為：16,086,409權) 

反對權數 167,607權，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1.00% 

(其中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總數為：167,607權) 

棄權/ 

未投票權數 

5,493權，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0.05% 

(其中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總數為：3,370權) 

無效權數 0權，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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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提請  公決。 

說  明： 

一、依據金管會證期局有關公司治理3.0規定，本公司自今(110)年新增審計委員會制

度並同時刪除監察人。 

二、謹配合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份條文，如「部份條文修訂對

照表」。（請參閱附件） 

三、提請  公決。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出席股東總表決權為：16,633,009權，贊成權數超過出席股

東總表決權數二分之一以上，本案照案通過。 

贊成權數 16,459,811權，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98.95% 

(其中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總數為：16,086,311權) 

反對權數 167,705權，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1.00% 

(其中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總數為：167,705權) 

棄權/ 

未投票權數 

5,493權，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0.05% 

(其中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總數為：3,370權) 

無效權數 0權，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0% 

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案，提請  公決。 

說  明： 

一、依據金管會證期局有關公司治理3.0規定，本公司自今(110)年新增審計委員會制

度並同時刪除監察人。 

二、謹配合修訂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部份條文，如「部份條文修

訂對照表」。（請參閱附件） 

三、提請  公決。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出席股東總表決權為：16,633,009權，贊成權數超過出席股

東總表決權數二分之一以上，本案照案通過。 

贊成權數 16,463,811權，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98.98% 

(其中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總數為：16,090,311權) 

反對權數 163,705權，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0.98% 

(其中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總數為：163,705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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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權/ 

未投票權數 

5,493權，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0.04% 

(其中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總數為：3,370權) 

無效權數 0權，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0% 

第四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提請  公決。 

說  明： 

一、依據金管會證期局有關公司治理3.0規定，本公司自今(110)年新增審計委員會制

度並同時刪除監察人。 

二、謹配合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份條文，如「部份條文修訂對照

表」。（請參閱附件） 

三、提請  公決。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出席股東總表決權為：16,633,009權，贊成權數超過出席股

東總表決權數二分之一以上，本案照案通過。 

贊成權數 16,463,811權，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98.98% 

(其中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總數為：16,090,311權) 

反對權數 163,705權，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0.98% 

(其中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總數為：163,705權) 

棄權/ 

未投票權數 

5,493權，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0.04% 

(其中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總數為：3,370權) 

無效權數 0權，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0% 

第五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提請  公決。 

說  明： 

一、依據金管會證期局有關公司治理3.0規定，本公司自今(110)年新增審計委員會制

度並同時刪除監察人。 

二、謹配合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份條文，如「部份條文修訂對照表」。

（請參閱附件） 

三、提請  公決。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出席股東總表決權為：16,633,009權，贊成權數超過出席股

東總表決權數二分之一以上，本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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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成權數 16,463,811權，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98.98% 

(其中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總數為：16,090,311權) 

反對權數 163,705權，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0.98% 

(其中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總數為：163,705權) 

棄權/ 

未投票權數 

5,493權，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0.04% 

(其中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總數為：3,370權) 

無效權數 0權，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0% 

第六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提請  公決。 

說  明： 

一、依據金管會證期局有關公司治理3.0規定，本公司自今(110)年新增審計委員會制

度並同時刪除監察人。 

二、謹配合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份條文，如「部份條文修訂對照表」。

（請參閱附件） 

三、提請  公決。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出席股東總表決權為：16,633,009權，贊成權數超過出席股

東總表決權數二分之一以上，本案照案通過。 

贊成權數 16,459,811權，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98.95% 

(其中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總數為：16,086,311權) 

反對權數 167,705權，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1.00% 

(其中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總數為：167,705權) 

棄權/ 

未投票權數 

5,493權，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0.05% 

(其中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總數為：3,370權) 

無效權數 0權，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0% 

第七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案，提請  公決。 

說  明： 

一、依據金管會證期局有關公司治理3.0規定，本公司自今(110)年新增審計委員會制

度並同時刪除監察人。 

二、謹全面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任程序」條文，並更名為：「董事選任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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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閱附件） 

三、提請  公決。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出席股東總表決權為：16,633,009權，贊成權數超過出席股

東總表決權數二分之一以上，本案照案通過。 

贊成權數 16,459,811權，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98.95% 

(其中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總數為：16,086,311權) 

反對權數 167,705權，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1.00% 

(其中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總數為：167,705權) 

棄權/ 

未投票權數 

5,493權，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0.05% 

(其中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總數為：3,370權) 

無效權數 0權，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0% 

四、選舉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第十二屆董事選舉案，敬請  選舉。 

說明： 

一、依據公司法第172條、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2及本公司「公司章程」規定辦理。 

二、依據金管會證期局有關公司治理3.0規定，本公司自今(110)年新增審計委員會制

度並同時刪除監察人。 

三、本公司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 

四、本公司第十一屆（民國107.6.8~110.6.7）董事五席（含獨立董事二席）及監察人

二席之三年任期即將屆滿，依法於110年股東常會進行第十二屆董事改選事宜。 

五、為配合110年股東常會召集時間，第十一屆董事及監察人任期提前於第十二屆董事

選出時屆滿。 

六、第十二屆應選董事七席（含獨立董事三席），自選任後即行就任，任期為民國

110.5.31~113.5.30，請就「本公司第十二屆董事候選人名單」（請參閱議事手冊）

中選任之。 

七、請依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規定選舉之。（請參閱附件） 

選舉結果：奉主席指示宣讀：因疫情影響之故，遵照主管機關指示，新任董監事之任期應以

實際改選日起算，即任期係自110年7月9日至113年7月8日。 

【接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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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威光電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屆董事當選人名單 

戶號或 ID N. 當選人類別 當選人姓名 當選權數(權) 

43855 董事 陳政隆 18,443,356 

43510 董事 三門科技(股)公司代表人：陳政璉 17,186,500 

43510 董事 三門科技(股)公司代表人：徐錫川 16,464,000 

R121** 董事 江健智 16,407,507 

43980 獨立董事 高冠印 15,551,167 

C120** 獨立董事 游文彬 15,550,167 

R120** 獨立董事 陳鴻霖 15,550,167 

五、其他議案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解除本公司第十二屆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提請  公決。 

說  明： 

一、依公司法第209條第1項：「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

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之規定辦理。 

二、因本公司第十二屆董事或有經營其他與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公司並擔任董

事之行為，在無損及本公司利益之前提下，爰依法提請  同意解除其「競業禁止」

之限制。 

三、提請  公決。 

第十二屆董事解除現任競業限制明細表 

董事 現職 

陳政隆 

所羅門(股)公司董事長、總經理 

三門科技(股)公司董事長 

富相科技(股)公司董事 

摩迪投資(股)公司董事長 

碧瑤育樂事業(股)公司監察人 

迅智自動化科技(股)公司董事 

Solomon Technology (USA) Corp.董事長 

Solomon Robotics (Thai) Ltd.董事長 

Solomon Science Technology(VN) Company Limited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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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現職 

Solomon Energy Technology(Singapore) Pte. Ltd.董事長 

高效能源(股)公司董事 

盈門能源科技(股)公司董事 

三門科技代表人： 
陳政璉 

所羅門(股)公司特別助理 

業生科技(股)公司董事長、總經理 

三門科技代表人： 
徐錫川 所羅門(股)公司電力品質事業部副總經理 

江健智 聚盛能源(股)公司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 

陳鴻霖 

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公司獨立董事 

博磊科技(股)公司董事 

寶成工業(股)公司副協理&權責主管 

浩潤纖維(股)公司董事長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出席股東總表決權為：16,633,009權，贊成權數超過出席股

東總表決權數二分之一以上，本案照案通過。 

贊成權數 16,457,609權，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98.94% 

(其中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總數為：16,084,109權) 

反對權數 165,115權，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0.99% 

(其中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總數為：165,115權) 

棄權/ 

未投票權數 

10,285權，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0.07% 

(其中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總數為：8,162權) 

無效權數 0權，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0% 

六、臨時動議。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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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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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達威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條文修訂前後對照表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條：取得或處分資產之核決權限 

二、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本處理程序或其

他法律規定應經董事會通過者，如有董事

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應於董事

會議事錄載明。 

三、本公司已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設置獨立董

事，依前項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產交易提

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

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

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四、本公司已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設置審計委員

會，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易，應經

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並提董事會決議，準用第十六條第四項及

第五項規定。 

第七條：取得或處分資產之核決權限 

二、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本處理程序或其

他法律規定應經董事會通過者，如有董事

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公司並應

將董事異議資料送各監察人。 

三、本公司如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設置獨立董

事，依前項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產交易提

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

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

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四、本公司如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設置審計委員

會，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易，應經

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並提董事會決議，準用第十七條第四項及

第五項規定。 

配合審

計委員

會 設

立，刪

除監察

人 

第十條：關係人交易處理程序 

一、(略) 

二、決議程序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本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

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國內公

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

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

基金外，應將下列資料，提交審計委員會

及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

付款項： 

1.~7.(略) 

(二)前款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十三條第二

項規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

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

年，已依本程序規定提交董事會通過部分

免再計入。

第十條：關係人交易處理程序 

一、(略) 

二、決議程序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本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

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國內公

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

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

基金外，應將下列資料，提交董事會通過

及監察人承認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

付款項： 

1.~7.(略) 

(二)前款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十三條第二

項規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

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

年，已依本程序規定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

察人承認部分免再計入。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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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四、(略) 

五、評估交易價格較低時之處理程序二 

(一)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如

按第三、四項規定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

為低者，應辦理下列事項： 

1.(略)  
2.本公司已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設置審計委

員會，對公司法第二百十八條規定於審
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成員準用之。 

3.(略) 

(二)~(三) (略)

三、~四、(略) 

五、評估交易價格較低時之處理程序二 

(一)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如

按第三、四項規定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

為低者，應辦理下列事項： 

1.(略)  
2.監察人應依公司法第二百十八條規定辦

理。如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設置審計委員
會者，本目前段對於審計委員會之獨立
董事成員準用之。 

3.(略) 

(二)~(三) (略)

第十六條：訂定、修訂與實施 

一、本處理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提報股東會

同意，修正時亦同。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

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應於董事會議事錄

載明。 

二、(略) 

三、本公司已依證券交易法設置審計委員會

者，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

序，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

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 

四、~五、(略) 

六、本處理程序訂定於民國 92年 4月 7日；第

一次修訂於 96 年 6 月 15 日；第二次修訂

於 101年 6月 18日；第三次修訂於 103年

6 月 20 日；第四次修訂於 106 年 6 月 8

日；第五次修訂於 108年 6月 14日。第六

次修訂於 110年 7月 9日。 

第十六條：訂定、修訂與實施 

一、本處理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送各監察人

並提報股東會同意，修正時亦同。如有董

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公司

並應將董事異議資料送各監察人。 

二、(略) 

三、本公司如依證券交易法設置審計委員會

者，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

序，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

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 

四、~五、(略) 

六、本處理程序訂定於民國 92年 4月 7日；第

一次修訂於 96 年 6 月 15 日；第二次修訂

於 101年 6月 18日；第三次修訂於 103年

6 月 20 日；第四次修訂於 106 年 6 月 8

日；第五次修訂於 108年 6月 14 日。 

同上級

配合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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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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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達威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部份條文修訂對照表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八條：已貸與金額之後續控管措施、逾期債

權處理程序及財務報表揭露 

一、~五、【略】 

六、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貸與對象不符本作

業程序規定或餘額超限時，財務單位應訂

定改善計畫，將相關改善計畫送審計委員

會，並依計畫時程完成改善。 

七、內部稽核人員應每季稽核資金貸與他人作

業程序及其執行情形，並作成書面紀錄，

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通知審

計委員會。 

第八條：已貸與金額之後續控管措施、逾期

債權處理程序及財務報表揭露 

一、~五、【略】 

六、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貸與對象不符本

作業程序規定或餘額超限時，財務單位

應訂定改善計畫，將相關改善計畫送各

監察人及各獨立董事，並依計畫時程完

成改善。 

七、內部稽核人員應每季稽核資金貸與他人

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形，並作成書面紀

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

通知各監察人及各獨立董事。 

八、本公司如完成審計委員會之設置，餘前

二項對於監察人之規定，於審計委員會準

用之。 

配 合

審 計

委 員

會 設

立 ，

刪 除

監 察

人 

第十二條：訂定、修訂與實施 

一、本作業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應提報股東

會同意，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

面聲明者，公司應將其異議提報股東會討

論，修正時亦同。 

二、【略】 

三、本公司已設置審計委員會，訂定或修正資

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應經審計委員會全

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

議，不適用前項規定。 

四、~五、【略】 

六、本作業程序訂定於中華民國 92 年 6 月 25

日；第一次修訂於 98年 6 月 26 日；第二

次修訂於 99 年 6 月 25日；第三次修訂於

100 年 6月 22 日；第四次修訂於 101 年 6

月 18 日；第五次修訂於 102 年 6 月 25

日；第六次修訂於 103 年 6 月 20 日；第

七次修訂於 108 年 6 月 14 日；第八次修

訂於 110年 7月 9日。 

第十二條：訂定、修訂與實施 

一、本作業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應送各監

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如有董事表示

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公司應將

其異議併送各監察人及提報股東會討

論，修正時亦同。 

二、【略】 

三、本公司如設置審計委員會，訂定或修正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應經審計委員

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

事會決議，不適用前項規定。 

四、~五、【略】 

六、本作業程序訂定於中華民國 92 年 6 月 25

日；第一次修訂於 98年 6月 26日；第二

次修訂於 99年 6月 25日；第三次修訂於

100年 6月 22日；第四次修訂於 101年 6

月 18 日；第五次修訂於 102 年 6 月 25

日；第六次修訂於 103 年 6 月 20 日；第

七次修訂於 108年 6月 14日。 

同 上

及 配

合 修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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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達威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部份條文修訂對照表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辦理程序 

一、~二、【略】 

三、內部稽核人員應每季稽核背書保證作業

程序及其執行情形，並作成書面紀錄，

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通知

審計委員會。 

四、【略】 

五、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背書保證對象不符

本作業程序規定或金額超限時，財務單

位應訂定改善計畫，將相關改善計畫送

審計委員會，並依計畫時程完成改善。 

六、【略】 

第六條：辦理程序 

一、~二、【略】 

三、內部稽核人員應每季稽核背書保證作業

程序及其執行情形，並作成書面紀錄，

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通知

各監察人及各獨立董事。 

四、【略】 

五、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背書保證對象不符

本作業程序規定或金額超限時，財務單

位應訂定改善計畫，將相關改善計畫送

各監察人及各獨立董事，並依計畫時程

完成改善。 

六、【略】 

七、公司如設置審計委員會，第三項及第五

項對於監察人之規定，於審計委員會準

用之。 

配合

審計

委員

會設

立，

刪除

監察

人 

第七條：審查程序 

一、【略】 

二、本公司或子公司為淨值低於實收資本額

二分之一之子公司背書保證時，除應依

前項規定辦理外，公司之內部稽核人員

應至少每季稽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及其

執行情形，並作成書面紀錄，如發現重

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通知審計委員

會。 

三、【略】 

第七條：審查程序 

一、【略】 

二、本公司或子公司為淨值低於實收資本額

二分之一之子公司背書保證時，除應依

前項規定辦理外，公司之內部稽核人員

應至少每季稽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及其

執行情形，並作成書面紀錄，如發現重

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通知各監察

人。 

三、【略】 

同上 

第十三條：訂定、修訂與實施 

一、本作業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應提報股

東會同意，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

或書面聲明者，公司應將其異議提報股

東會討論，修正時亦同。 

二、【略】 

三、本公司已設置審計委員會，訂定或修正

本作業程序，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

不適用前項規定。 

四、~五、【略】 

第十三條：訂定、修訂與實施 

一、本作業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應送各監

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如有董事表示

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公司應將

其異議併送各監察人及提報股東會討

論，修正時亦同。 

二、【略】 

三、本公司如設置審計委員會，訂定或修正

本作業程序，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

不適用前項規定。 

四、~五、【略】 

同上

及配

合休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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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六、本作業程序訂定於中華民國 92年 6月 25

日；第一次修正於民國 95年 6月 23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 98 年 6 月 26 日；第

三次修正於民國 99 年 6 月 25 日；第四

次修正於民國 102年 6月 25日；第五次

修訂於民國 108年 6月 14日；第六次修

訂於民國 110年 7月 9日。 

六、本作業程序訂定於中華民國 92 年 6 月

25 日；第一次修正於民國 95 年 6 月 23

日；第二次修正於民國 98年 6月 26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 99 年 6 月 25 日；第

四次修正於民國 102年 6月 25日；第五

次修訂於民國 108年 6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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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達威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部份條文修訂對照表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3條（股東會召集及開會通知） 

第 1項【略】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

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開會通知

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案、討論案、

選任或解任董事事項等各項議案之案由及

說明資料製作成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

觀測站。並於股東常會開會二十一日前或

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議事

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製作電子檔案傳送

至公開資訊觀測站。股東會開會十五日

前，備妥當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

資料，供股東隨時索閱，並陳列於本公司

及本公司所委任之專業股務代理機構，且

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 

第 3項【略】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減資、申請

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可、盈餘轉增

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併、分割

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各款之事

項、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

三條之六、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

理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及第六十條之二之

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

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選董事，並

載明就任日期，該次股東會改選完成後，

同次會議不得再以臨時動議或其他方式變

更其就任日期。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

股東，得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以

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

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一百七十

二條之一第四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

不列為議案。股東得提出為敦促公司增進

公共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性提案，

程序上應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之一之

第 3條（股東會召集及開會通知） 

第 1項【略】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

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開會通知

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案、討論案、

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事項等各項議案

之案由及說明資料製作成電子檔案傳送至

公開資訊觀測站。並於股東常會開會二十

一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

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製作電子

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股東會開會

十五日前，備妥當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

議補充資料，供股東隨時索閱，並陳列於

公司及其股務代理機構，且應於股東會現

場發放。 

第 3項【略】 

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變更章程、減

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可、

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

併、分割或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各款之

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

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其主要內容

得置於證券主管機關或公司指定之網站，

並應將其網址載明於通知。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選董事、監

察人，並載明就任日期，該次股東會改選

完成後，同次會議不得再以臨時動議或其

他方式變更其就任日期。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

股東，得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以

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

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一百七十

二條之一第四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

不列為議案。但股東提案係為敦促公司增

進公共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董事

會仍得列入議案。 

參考

範例

第 3

條及

刪除

監察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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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相關規定以 1項為限，提案超過 1項者，

均不列入議案。 

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

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書面或電子

受理方式、受理處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

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百字

者，該提案不予列入議案；提案股東應親

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

議案討論。 

以下【略】 

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

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書面或電子

受理方式、受理處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

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百字

者，不予列入議案；提案股東應親自或委

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

論。 

以下【略】 

第 6條（股東會文件之備置） 

第 1~3項【略】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證、發

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料，交付予出

席股東會之股東；有選舉董事者，應另附

選舉票。 

以下【略】 

第 6條（股東會文件之備置） 

第 1~3項【略】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證、發

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料，交付予出

席股東會之股東；有選舉董事、監察人

者，應另附選舉票。 

以下【略】 

刪除

監察

人 

第 9條 

第 1項【略】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並同

時公布無表決權數及出席股份數等相關資

訊。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

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

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

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

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

席宣布流會。 

以下【略】 

第 9條 

第 1項【略】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惟未

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

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

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

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

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

流會。 

以下【略】 

參考

範例

第 9

條 

第 14條（選舉事項）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

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

果，包含當選董事、監察人之名單與其當

選權數及落選董監事名單及其獲得之選舉

權數。 

第 2項【略】 

第 14條（選舉事項）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監察人時，應依本公

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宣布

選舉結果。 

第 2項【略】 

參考

範例

第 14

條及

刪除

監察

人 

第 15條 

第 1~2項【略】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場

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

領及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記載

之，有選舉董事時，應揭露每位候選人之

第 15條 

第 1~2項【略】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場

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

領及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記載

之，有選舉董事、監察人時，應揭露每位

刪除

監察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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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得票權數。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

存。 

第 4項【略】 

候選人之得票權數。在本公司存續期間，

應永久保存。 

第 4項【略】 

第 19條（訂定與修訂）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

同。 

本規則修訂於民國 100 年 6 月 22 日。第 1

次修訂於 101 年 6 月 18 日。第 2 次修訂於

102年 6月 25日。第 3次修訂於 103年 6月

20日。第 4次修訂於 109年 6月 5日。 

第 5次修訂於 110年 7月 9日。 

第 19條（訂定與修訂）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

同。 

本規則修訂於民國 100 年 6 月 22 日。第 1

次修訂於 101 年 6 月 18 日。第 2 次修訂於

102 年 6 月 25 日。第 3 次修訂於 103 年 6

月 20日。第 4次修訂於 109年 6月 5日。 

配合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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